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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1 月 30 日,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发布了《互联网

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引 (征求意见稿 )》 (以下简称“《指

引》”)(http://www.beian.gov.cn/portal/topicDetail?id=80&token

=bf46f4d3-45ba-462a-8bcc-c8e51fec1efa), 旨在规范指导互联

网企业建立健全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管理制度和技术措

施。 

 

通力网安数据业务团队经过研讨, 认为《指引》内容体系完

整, 着重于指导互联网企业建立健全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

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, 且提出了“个人信息生命周期”这

一创新实用概念; 对于个人信息的使用也区分了自动与非自

动的方式, 贴合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实践情况。 

 

通力团队建议在修订并最终发布《指引》正式稿时对以下问

题作进一步阐明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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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中的“互联网企业”是指互联网行业企业还是指所有利用互联网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？ 

 

2. 第 4.2.1(b)条提出, 最高管理者或最高管理者应设置专门岗位从事个人信息保护的工作, 这里的“从

事”和《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》的相应内容中的“负责”概念不同, 是否明确指最高管理者

需要直接从事个人信息保护工作？ 

 

3. 第 5.2 条“增强要求”中提及了云计算安全以及物联网安全, 此处是否有必要添加移动互联安全和工业

控制系统安全的相关增强要求？ 

 

4. 第 6.1(d)(1)条所指的“身份认证”机制是指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身份验证机制还是实名认证机制？可否

进一步进行明确, 避免歧义。该要求对于企业落实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义务是否有充分的必要性？ 

 

5. 第 6.2(c)条要求个人信息在超出设置的时限后予以删除, 但《GB/T 35273—2017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

信息安全规范》的第 6.1 条规定, 个人信息在超出设置的存储时限后, 应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。《指

引》是否认为删除是互联网企业合规的唯一方式？ 

 

6. 第 6.3(a)条的注释中明确, 经过匿名化或脱敏的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数据可用于历史、统计或科学目

的, 可以超出与信息主体签署的相关使用协议和约定。该规定与《GB/T 35273—2017 信息安全技术 

个人信息安全规范》的第 7.3(c)的注释所规定似乎不一致。对于企业而言, 是否可以超出与信息主体

的约定使用匿名化或脱敏后的个人信息数据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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